附件：
长沙市文化事业建设费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管理，提高文化事业建设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市委宣传部会同市财政局管理。

第二章  征收管理

第三条  凡在我市经营各种营业性的歌厅、舞厅、卡拉OK厅、音乐茶座和高尔夫球、台球、保龄球等娱乐场所，按其经营收入的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刊物等广告媒体单位以及户外广告经营单位，按其经营收入的3%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第四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市和县（市）、区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先全额上缴省金库，由省按实际上缴金额返还70％，市财政从中扣除给予征收机关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和奖励经费后，属市本级部分，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属县（市）、区缴纳的，全额返回各县（市）、区财政。

第三章  使用范围

第五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支出范围。文化事业建设费主要用于宣传文化事业建设，具体支出范围包括：

    （1）宣传文化设施建设经费。即用于各种宣传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复和维护的补助。

    （2）国家公益性宣传文化事业单位维修购置补助经费。

    （3）国家公益性宣传文化事业单位的特殊需要。

    （4）优秀作品奖励经费。即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用于支持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社会科学方面的补助。

    （5）重大宣传文化活动经费。即用于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思想道德教育、大型文艺演出、庆典活动的补助。

    （6）培训经费。即用于市委宣传部组织或责成有关部门组织的宣传文化事业人才培训和教学设备等方面的补助。

    第六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不得用于下列各项开支：

    （1）部门和单位人员支出、正常办公支出、行政后勤支出、职工福利支出。

    （2）部门和单位的基本建设支出。特殊情况，报请市委宣传部和市财政局审核批准后个案处理。

    （3）宣传文化企业的支出。

    （4）其他不属于文化事业建设费开支范围的支出。

第四章  预算的编制和执行

第七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根据“先收后支、收支平衡、专款专用”的原则编制和执行。

（1）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年度预算的编制和核定。由市委宣传部商市财政局提出当年支出预算建议数和具体项目，市财政局根据上年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征缴入库数和当年预计征缴入库数核定支出预算。

（2）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的执行。市财政局根据核定的支出预算项目和额度，结合收入缴库情况将经费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形式拨付给市委宣传部或相关项目单位。对于安排到区、县（市）项目单位的文化事业建设费补助资金，由市财政局根据相关程序，下拨到区、县（市）财政部门后，再由区、县（市）财政部门按国库集中支付的要求，下拨到资金使用单位。
第八条  预算的调整。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年终入库数超过当年财政部门核定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数时，超过的部分在核定下年度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数时予以安排；财政部门核定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超过当年文化事业建设费收入年终入库数与上年结余数之和时，相应调减当年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已拨付的超过预算的资金，相应抵扣下年度支出指标。

    第九条  决算的编报和核批

    （1）市委宣传部于年度终了，按照市财政局有关规定编制年度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决算，并附文字说明，于下年度的1月底报送市财政局核批。

    （2）由市委宣传部责成或批准各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承办的项目和活动所开支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分别由承办的主管部门编制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决算并附文字说明，于下年度的1月初报市财政局和市委宣传部。

    （3）各县（市）、区宣传部按照本级财政部门的规定，将本地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报同级财政部门核批；县（市）、区财政部门将本地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年终决算随地方文教事业费决算一并报送市财政局审核、汇总。

    第十条  年终结余的处理

    各级宣传部门及有关部门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年终结余，随决算报同级财政局审定。

    （1）宣传部门未完成事项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余，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已完成事项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余，由同级财政局在核定下年度文化事业建设费支出预算时安排使用。

    （2）有关部门未完成事项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余，作专项结余，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已完成事项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结余，根据情况可作专项结余或缴回财政继续用于文化事业建设支出。

第五章  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价

第十一条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使用必须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和财务规章制度，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财政部门的监督和审计。

第十二条  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按照《长沙市财政公共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实施细则》（试行）实施重点绩效评价和综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资金安排的参考依据，对评价不合格的项目不再安排资金。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各县（市）、区财政局、党委宣传部，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市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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